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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舉

　
　

有
位
朋
友
說
得
好
，
﹁
選
舉
就
是
有
錢
有
勢
的
人
動
員
無
錢
無
勢
的
人
出
來
表
態
﹂
。
意
思
就
是
說
，
選
舉
並

不
會
真
的
改
善
我
們
的
生
活
品
質
或
社
會
不
公
，
選
舉
只
不
過
為
有
錢
有
勢
的
那
些
人
提
供
一
個
機
會
較
勁
，
勝
利

的
人
便
會
有
許
可
證
在
任
期
內
進
行
各
種
活
動
來
更
增
加
其
錢
與
勢
，
而
無
錢
無
勢
的
人
則
繼
續
在
邊
線
外
奮
力
的

活
著
。

　
　

對
選
舉
完
全
不
理
會
的
人
有
些
是
因
為
這
般
看
透
了
選
舉
而
不
想
管
選
舉
的
事
，
但
是
有
更
多
的
人
根
本
沒
想

過
要
把
選
舉
列
入
注
意
範
圍
。
他
︵
她
︶
們
或
是
在PU

B

中
流
連
竟
夜
，
在K

TV

中
縱
情
歡
唱
，
或
是
在
地
攤
上

忙
於
謀
生
，
在
地
下
工
廠
中
揮
汗
拷
貝
偶
像
照
片
與
錄
音
帶
，
或
者
竟
只
是
賴
在
沙
發
上
用
遙
控
器
一
遍
又
一
遍
的

瀏
覽
六
十
個
頻
道
。
不
管
如
何
，
他
︵
她
︶
們
的
生
活
已
建
構
成
沒
有
空
間
容
納
選
舉
的
激
情
或
義
憤
。

　
　

看
到
這
種
情
景
，
總
有
一
些
熱
情
的
人
義
正
辭
嚴
的
勸
誡
他
︵
她
︶
們
放
下
冷
漠
：
﹁
你
不
要
以
為
選
舉
不
重

要
，
被
選
出
來
的
人
所
制
訂
的
政
策
絕
對
會
影
響
到
你
的
。
﹂
一
面
說
，
一
面
還
在
臉
上
泛
起
一
層
因
為
親
身
參
與

重
大
歷
史
事
件
而
來
的
神
聖
光
采
。

　
　

可
是
，
對
那
些
不
想
也
根
本
不
理
選
舉
的
人
而
言
，
選
舉
根
本
不
重
要
。
他
︵
她
︶
們
正
忙
於
進
行
一
件
真
正

何
春
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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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要
的
事
情
，
那
便
是
營
造
自
己
的
生
活
方
式
和
生
活
邏
輯
。

　
　

從
某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這
種
在
私
領
域
中
的
營
造
絕
對
是
重
要
的
，
因
為
連
公
領
域
也
非
常
看
重
這
種
營
造
。
若

是
私
領
域
中
運
作
的
方
式
和
邏
輯
嚴
重
的
違
背
公
領
域
所
規
範
的
模
式
，
而
且
還
有
擴
散
的
趨
勢
，
公
領
域
透
過
選

舉
而
來
的
正
當
權
力
便
立
刻
會
以
暴
力
加
以
制
裁
或
甚
至
撲
滅
。
歷
史
上
不
少
小
團
體
、
小
公
社
、
小
教
派
，
都
是
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消
失
的
。

　
　

由
此
看
來
，
選
舉
之
所
以
被
視
為
﹁
重
要
﹂
，
是
建
立
在
公
領
域
對
私
領
域
的
管
轄
和
宰
制
上
。

　
　

於
是
，
不
理
選
舉
的
人
有
此
狂
想
：

　
　

假
如
他
們
制
定
了
法
律
卻
沒
有
人
遵
守
，
假
如
他
們
選
出
了
官
吏
卻
沒
有
人
聽
令
，
假
如
他
們
舉
辦
了
一
場
選

舉
卻
沒
有
人
理
會
…
…

後
記
：

　
　

這
篇
短
文
刊
出
後
，
周
奕
成
先
生
在
一
篇
題
為
﹁
︿
給
我
報
報
﹀
地
方
版
﹂
的
文
章
中
︵
一
九
九
三
年
十
二
月

十
日
的
︽
中
國
時
報
︾
人
間
副
刊
︶
提
到
這
篇
短
文
，
並
有
所
批
評
。

　
　

由
於
周
文
是
在
談
︿
給
我
報
報
﹀
的
脈
絡
下
提
及
拙
文
，
涉
及
頗
廣
，
我
無
法
在
此
針
鋒
相
對
地
回
應
他
，
所

以
僅
能
大
略
談
談
我
的
看
法
，
目
的
在
於
澄
清
拙
文
。

　
　

周
文
認
為
我
的
論
點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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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許
顯
示
出
一
些
「
去
政
治
化
」
的
傾
向
，
以
及
對
臺
灣
社
會
欠
缺
現
實
感
與
歷
史
感
。
如
果
能
具
體
分
析
縣
市

長
選
舉
的
政
治
經
濟
意
義
應
該
可
以
看
出
土
地
及
資
本
是
核
心
問
題
。
地
方
派
系
為
了
地
皮
炒
作
而
動
員
，
任
何

一
個
縣
市
長
的
當
選
人
，
都
會
因
為
其
職
權
而
對
該
縣
市
的
土
地
資
源
分
配
造
成
重
大
影
響
，
這
也
直
接
衝
擊
了

每
一
個
人
的
居
住
問
題
，
形
塑
了
每
一
個
人
的
營
生
方
式
。
光
從
這
個
面
向
看
來
，
「
私
領
域
的
營
造
」
，
難
道

不
是
和
公
領
域
、
和
生
產
關
係
、
和
所
有
其
他
人
的
政
治
參
與
密
不
可
分
嗎
？
人
們
的
汲
汲
於
私
人
營
生
活
動
，

而
無
暇
從
事
政
治
行
動
，
難
道
是
自
願
的
而
非
被
排
除
、
被
宰
制
的
嗎
？

　
　

首
先
，
周
文
似
乎
把
目
前
這
種
民
意
調
查
式
的
選
舉
看
做
﹁
政
治
參
與
﹂
，
這
是
值
得
商
榷
的
。
此
外
，
很
明

顯
的
，
在
目
前
這
種
選
舉
下
大
多
數
人
的
命
運
不
會
因
選
舉
結
果
而
有
所
改
善
，
對
這
些
人
而
言
，
她
︵
他
︶
們
對

選
舉
的
論
述
策
略
應
該
是
什
麼
呢
？
難
道
要
繼
續
歌
頌
選
舉
的
重
要
嗎
？

　
　

我
在
正
文
中
說
：
﹁
選
舉
之
所
以
被
視
為
﹃
重
要
﹄
，
是
建
立
在
公
領
域
對
私
領
域
的
管
轄
和
支
配
﹂
。
這
也

就
是
說
，
公
領
域
對
私
領
域
有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我
完
全
不
否
認
許
多
無
暇
從
事
政
治
行
動
的
人
是
被
生
活
所
迫

而
被
排
除
在
政
治
過
程
之
外
的
。
周
文
因
此
根
本
沒
有
碰
到
我
文
章
的
重
點
，
亦
即
，
如
果
這
些
被
迫
排
除
在
政
治

過
程
外
的
人
不
能
透
過
目
前
這
種
選
舉
改
善
其
現
實
，
那
麼
還
有
什
麼
其
他
策
略
呢
？

　
　

我
建
議
了
一
種
︵
但
絕
非
唯
一
︶
策
略
，
也
就
是
私
領
域
世
界
的
營
造
。
這
個
策
略
的
背
後
有
許
多
預
設
，
我
並

沒
有
在
文
章
中
把
它
們
提
出
來
。
其
中
之
一
，
也
是
正
文
比
較
明
白
提
及
的
，
就
是
私
領
域
的
營
造
也
會
對
公
領
域
有
所

影
響
。
我
很
明
白
，
在
傳
統
父
權
的
權
力
圖
象
中
，
這
種
私
對
公
的
影
響
或
﹁
私
人
即
政
治
﹂
的
想
法
是
比
較
不
具
地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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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但
是
我
們
應
該
開
始
思
考
這
種
另
類
政
治
的
可
能
性
。

　
　

﹁
私
人
的
汲
汲
營
生
﹂
並
不
等
於
我
所
謂
﹁
私
領
域
的
營
造
﹂
，
這
是
我
在
文
中
並
未
說
清
楚
的
。
但
是
對
各

種
私
領
域
內
的
實
踐
︵
汲
汲
營
生
在
內
︶
均
可
以
首
先
在
論
述
的
層
次
上
加
以
肯
定
，
賦
予
新
意
義
，
而
這
就
是
私

領
域
營
造
的
第
一
步
，
之
後
還
要
有
更
多
更
新
奇
的
論
述
來
談
論
﹁
私
﹂
的
實
踐
，
使
之
不
同
於
原
來
主
流
談
論
這

些
實
踐
的
方
式
，
並
且
使
之
成
為
某
些
主
體
反
抗
主
流
權
力
的
論
述
。

　
　

周
文
在
提
到
我
的
文
章
﹁
對
臺
灣
社
會
欠
缺
現
實
感
與
歷
史
感
﹂
或
者
﹁
…
…
是
核
心
問
題
﹂
時
，
都
顯
示
了

他
的
立
場
是
某
些
對
現
實
有
客
觀
認
識
的
菁
英
主
體
，
他
們
已
經
把
現
實
分
析
透
徹
。
但
是
問
題
是
，
其
他
的
人
怎

麼
辦
？
跟
著
菁
英
做
投
票
部
隊
？
其
他
人
所
面
對
的
臺
灣
社
會
現
實
和
歷
史
因
此
都
是
虛
幻
的
？

　
　

或
許
菁
英
們
可
以
先
承
認
別
人
的
現
實
也
是
現
實
，
別
人
的
實
踐
領
域
︵
臥
房
︶
和
菁
英
的
實
踐
場
域
︵
立
法

院
︶
一
樣
重
要
，
別
人
關
心
的
核
心
問
題
︵
像
性
高
潮
︶
和
菁
英
所
關
心
的
核
心
問
題
，
具
有
同
等
重
要
的
平
等
地

位
，
這
雖
然
是
第
一
步
，
但
是
已
經
改
變
了 

一
小
部
分
現
實
，
改
變
了
這
個
社
會
﹁
菁
英―

―

群
眾
﹂
權
力
邏
輯
，

改
變
了
菁
英
的
身
段
。


